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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公
共
廣
播
服
務
檢
討
委
員
會
呈

交
報
告
的
兩
年
半
之
後
，
政
府

終
於
為
香
港
電
台
的
未
來
作
出
決

定
。
港
台
將
繼
續
以
政
府
部
門
身
份

提
供
公
共
廣
播
服
務
，
並
成
立
一
個

顧
問
委
員
會
，
向
廣
播
處
長
提
供
意

見
。

政
府
關
於
香
港
電
台
未
來
的
宣

佈
引
來
廣
泛
的
惡
評
。
事
件
進
一
步

令
公
眾
覺
得
特
首
對
特
區
管
治
的
態

度
敷
衍
；
正
如
不
少
評
論
員
指
出
，

政
府
的
決
定
是
一
個
權
宜
的
政
治
妥

協
，
缺
乏
理
念
和
勇
氣
。
公
營
廣
播

不
同
於
國
營
廣
播
，
首
要
是
獨
立
於

政
府
。
香
港
電
台
保
留
政
府
部
門
的

身
份
，
又
怎
能
推
動
公
營
廣
播
的
使

命
，
提
供
平
台
讓
多
元
聲
音
發
聲
？

成
立
顧
問
委
員
會
的
建
議
，
只
不
過

是
為
了
討
好
愛
國
陣
營
，
回
應
港
台

﹁
冇
王
管
﹂
的
指
摘
。

一
個
打
不
開
的
結

的
確
，
有
關
香
港
電
台
的
爭
議

是
一
個
打
不
開
的
結
，
而
這
個
結
一

部
份
來
自
香
港
的
回
歸
。
在
一
國
兩

制
之
下
，
香
港
主
流
社
會
的
意
見
與

愛
國
陣
營
的
觀
點
出
現
明
顯
的
分

歧
，
本
地
文
化
與
內
地
文
化
的
溝
通

未
有
增
加
，
反
而
出
現
更
多
的
衝

突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，
政
協
徐
四
民
在

政
協
會
議
上
，
批
評
香
港
電
台
﹁
專

門
罵
香
港
特
區
政
府
和
特
首
董
建

華
﹂
，
破
壞
特
區
政
府
工
作
。
二
零

零
一
年
，
港
台
電
視
節
目
︽
頭
條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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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
︾
將
董
建
華
政
府
比
喻
為
阿
富
汗

的
塔
利
班
政
權
，
被
董
建
華
批
評
為

低
級
趣
味
。
大
陸
︽
人
民
日
報
︾
罕

有
地
發
炮
，
批
評
香
港
電
台
﹁
吃
裏

扒
外
﹂
。
之
後
，
香
港
電
台
與
左
派

衝
突
持
續
。

這
些
爭
論
顯
示
一
種
文
化
認
知

和
政
治
價
值
觀
上
的
巨
大
鴻
溝
。
歸

根
究
底
，
在
本
地
的
愛
國
陣
營
之

中
，
大
多
認
為
政
府
必
須
要
有
宣
傳

自
己
政
策
和
施
政
的
工
具
，
而
執
行

這
項
任
務
就
是
香
港
電
台
的
義
務
。

所
以
，
愛
國
陣
營
根
本
就
不
會
接
受

將
港
台
落
實
為
公
營
廣
播
，
讓
港
台

獨
立
於
政
府
的
建
議
。
但
是
，
港
台

中
人
不
少
心
儀
英
國
廣
播
公
司

(

B
B
C) 

的
模
式
，
將
港
台
定
位
為

多
元
開
放
社
會
裡
的
公
營
廣
播
機

構
，
對
﹁
國
營
廣
播
﹂
的
定
位
相
當

抗
拒
。
這
是
港
台
麻
煩
的
一
個
根

源
。

不
過
，
港
台
的
麻
煩
也
來
自
公

共
服
務
的
模
糊
性
質
。
所
謂
公
營
廣

播
，
就
是
將
廣
播
定
位
為
公
共
服

務
。
但
是
，
甚
麼
是
公
共
服
務
呢
？

很
多
人
將
公
共
服
務
理
解
為
一
種
為

開
放
社
會
提
供
的
服
務
，
目
的
是
要

維
持
甚
至
推
動
社
會
的
開
放
。
但

是
，
在
統
獨
問
題
上
也
可
以
開
放

嗎
？
一
九
九
九
年
，
當
時
的
台
灣
駐

港
代
表
鄭
安
國
被
邀
在
香
港
電
台
節

目
解
釋
李
登
輝
的
兩
國
論
，
令
左
派

勃
然
大
怒
，
批
評
是
宣
揚
台
獨
。
面

對
台
獨
份
子
，
香
港
電
台
也
可
以
提

供
一
個
開
放
的
平
台
，
讓
他
們
發
表

意
見
嗎
？
二
零
零
二
年
，
香
港
電
台

一
個
節
目
準
備
邀
請
當
時
台
灣
的
副

總
統
呂
秀
蓮
接
受
訪
問
。
雖
然
按
照

節
目
安
排
，
準
備
跟
呂
秀
蓮
談
的
不

是
統
獨
問
題
，
但
是
事
件
再
次
令
愛

國
陣
營
神
經
緊
張
。
後
來
，
政
府
高

層
介
入
，
並
成
功
擱
置
訪
問
。

事
件
考
驗
不
同
人
對
開
放
社
會

的
信
仰
和
理
解
。
相
信
開
放
社
會
的

人
認
為
，
社
會
只
有
分
歧
，
沒
有
敵

我
，
所
有
問
題
都
可
以
溝
通
和
妥

協
，
不
存
在
甚
麼
你
死
我
活
的
鬥

爭
。
但
是
，
對
開
放
社
會
有
保
留
的

人
總
認
為
，
這
是
一
種
不
切
實
際
的

想
法
。
面
對
問
題
，
首
先
是
為
問
題

定
性
。
如
果
牽
涉
到
敵
我
矛
盾
，
妥

協
將
是
錯
誤
的
。
這
種
想
法
從
根
本

上
為
開
放
社
會
設
限
，
從
而
也
否
定

社
會
的
開
放
性
質
。
於
是
，
將
公
共

服
務
理
解
為
為
開
放
社
會
提
供
的
服

務
，
也
就
變
得
有
點
天
真
。

太
開
放
和
太
保
守
的
兩
難
處
境

香
港
電
台
的
麻
煩
不
單
來
自
愛

國
陣
營
，
面
對
的
爭
議
也
不
全
是
統

獨
問
題
。
公
營
廣
播
將
廣
播
定
位
為

公
共
服
務
，
而
公
共
服
務
強
調
持

平
，
即
所
謂
不
偏
不
倚
。
但
是
，
甚

麼
是
持
平
呢
？
二
零
零
七
年
，
香
港

電
台
電
視
節
目
︽
鏗
鏘
集
︾
其
中
一

輯
︽
同
志•

戀
人
︾
介
紹
同
性
戀
人

所
面
對
的
社
會
壓
力
。
有
觀
眾
向
廣

播
事
務
管
理
局
投
訴
節
目
內
容
，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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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廣
管
局
向
香
港
電
台
發
警
告
信
，

指
港
台
違
反
廣
播
條
例
之
中
的
持
平

原
則
。
有
同
志
向
法
庭
要
求
司
法
覆

核
，
挑
戰
廣
管
局
對
︽
同
志•

戀

人
︾
的
裁
決
，
最
後
獲
得
勝
訴
。

問
題
牽
涉
對
持
平
的
理
解
。
同

志
團
體
認
為
，
﹁
持
平
報
導
﹂
未
必

等
於
有
正
有
反
，
亦
未
必
要
以
相
同

篇
幅
報
導
新
聞
事
件
的
每
一
方
面
。

每
個
社
會
都
有
主
流
觀
點
和
非
主
流

觀
點
，
公
眾
對
主
流
觀
點
已
經
熟

悉
，
傳
媒
沒
有
必
要
花
太
多
篇
幅
報

導
。
相
反
，
公
眾
對
一
些
非
主
流
觀

點
沒
有
足
夠
的
認
識
，
甚
至
因
為
錯

誤
的
資
訊
而
反
對
，
傳
媒
有
責
任
對

非
主
流
觀
點
作
出
詳
細
介
紹
。
假
如

同
性
戀
者
佔
人
口
十
份
之
一
，
很
多

市
民
未
有
直
接
接
觸
，
再
加
上
大
部

份
同
性
戀
者
由
於
害
怕
被
別
人
歧
視

而
不
敢
在
公
眾
發
聲
，
傳
媒
較
為
詳

細
地
報
導
他
們
的
聲
音
，
其
實
並
沒

有
違
反
持
平
原
則
，
反
而
可
能
是
真

正
的
持
平
。

但
是
，
宗
教
團
體
未
必
會
接
受

這
種
對
持
平
的
理
解
。
在
它
們
眼

中
，
公
營
廣
播
偏
於
太
開
放
，
鼓
勵

自
由
，
挑
戰
傳
統
。
不
過
，
在
同
志

團
體
眼
中
，
公
營
廣
播
的
問
題
反
而

是
太
保
守
，
所
謂
的
持
平
反
而
是
鞏

固
主
流
觀
點
的
霸
權
，
剝
削
非
主
流

觀
點
的
表
達
。
公
營
廣
播
太
開
放
和

太
保
守
的
兩
難
處
境
，
根
本
就
很
難

中
立
，
實
現
持
平
。

公
營
廣
播
面
對
爭
議
，
不
只
是

本
地
現
象
。
最
近
英
國
廣
播
公
司 

(

B
B
C) 

因
邀
請
極
右
英
國
國
家
黨

黨
魁
格
里
芬 (N

ick G
riffin) 

亮
相
節
目

︽
現
場
問
答
︾(Q

uestion Tim
e) 

的
錄

影
，
招
來
示
威
者
闖
入
衝
擊
。
反
法

西
斯
人
士
聲
言
將
在
電
視
中
心
外
設

封
鎖
線
，
阻
止
格
里
芬
進
入
。

B
B
C
強
調
，
國
家
黨
是
合
法
政

黨
，
格
里
芬
本
人
又
剛
在
歐
洲
議
會

選
舉
中
獲
得
議
席
，
應
讓
他
接
受
民

眾
提
問
，
否
則
便
會
造
成
言
論
審

查
。
不
過
，
批
評
者
認
為
，
B
B
C

的
做
法
是
為
法
西
斯
主
義
聲
音
提
供

平
台
，
對
開
放
社
會
構
為
危
險
。

香
港
電
台
真
正
的
後
盾
是
民
意

現
時
，
全
球
不
少
先
進
國
家
都

出
現
公
營
廣
播
的
危
機
，
箇
中
原
因

部
份
源
於
﹁
公
共
服
務
﹂
這
個
概
念

的
模
糊
性
。
所
謂
開
放
和
持
平
的
價

值
觀
，
在
落
實
的
過
程
中
都
會
或
遲

或
早
出
現
爭
議
。
香
港
電
台
並
不
例

外
，
不
過
遇
上
回
歸
之
後
香
港
的
民

主
與
愛
國
的
二
元
對
壘
，
港
台
的
處

境
更
加
困
難
。
說
到
底
，
香
港
電
台

不
可
能
迴
避
政
治
，
也
不
可
能
以
編

輯
自
主
作
為
擋
箭
牌
來
回
應
政
治
批

評
。
香
港
電
台
的
台
長
一
直
是
最
難

以
落
實
政
治
中
立
原
則
的
公
務
員
，

未
來
亦
如
是
。
在
政
府
為
香
港
電
台

定
位
作
出
最
新
決
定
之
後
，
香
港
電

台
的
政
治
化
將
不
會
減
少
。
香
港
電

台
的
台
長
更
需
要
政
治
眼
光
，
審
時

度
勢
，
制
訂
製
作
方
針
，
在
朝
在
野

爭
取
最
多
的
支
持
。
只
是
不
知
港
台

中
人
有
多
少
已
經
有
這
種
意
識
？

社
會
普
遍
不
滿
政
府
關
於
香
港

電
台
未
來
的
宣
佈
，
但
是
如
果
不
能

推
翻
特
首
的
決
定
，
港
台
可
以
怎
樣

自
保
？
支
持
港
台
的
人
可
以
怎
樣

做
？
一
個
捍
衛
公
營
廣
播
的
切
入

點
，
就
是
爭
取
所
有
顧
問
委
員
會
成

員
由
香
港
電
台
現
時
以
跨
界
別
人
士

組
成
的
顧
問
團
中
提
名
三
十
人
，
最

後
交
特
首
確
定
其
中
十
五
人
。
關
鍵

是
要
減
少
一
個
非
由
普
選
產
生
的
特

首
的
委
任
權
。

香
港
電
台
廣
播
處
長
黃
華
麒
曾

經
指
出
，
要
為
香
港
電
台
爭
取
一
個

更
大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首
要
是
做
好
自

己
。
處
長
並
不
反
對
﹁
撑
、
撑
、

撑
﹂
，
只
是
認
為
這
應
該
是
後
著
。

其
實
，
香
港
電
台
真
正
的
後
盾
是
民

意
。
港
台
多
年
來
在
傳
媒
公
信
力
的

研
究
都
名
列
電
子
傳
媒
之
首
，
只
要

港
台
繼
續
做
好
自
己
，
香
港
這
個
多

元
開
放
的
社
會
，
將
為
香
港
電
台
的

長
遠
發
展
提
供
一
個
相
對
穩
定
的
發

展
環
境
。

■

陳
和
順

香
港
理
工
大
學
香
港
專
上
學
院 

高
級
講
師


